
附件 2

编制说明

一、改革背景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是对建设

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

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按照建设项目

对环境影响的程度，环评文件的形式分为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境影响登记表。其中，环境影响报告书

和环境影响报告表实施审批制，环境影响登记表实施备案制。

环评制度自建立、实施以来，在源头准入、产业优化布局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规划环评未充分发挥作用、

项目环评负担重编制时间长、企业认识不到位等问题。

我省本次环评制度改革是在以下几方面的背景情况下

开展的：

一是贯彻国家、省有关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

的通知》（国办函〔2019〕89 号）等的相关要求，借鉴京沪

有关环评管理改革经验，进一步简政放权，提高审批和行政

监管效率，对我省环评制度的实施提出更高的管理要求。

二是落实粤澳港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

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

出加强粤港澳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支持深圳在营商环境优化

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试，在环评领域实施创造型、

引领型改革也是应有之义。

二、主要内容

《意见》共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明确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强化宏观指导、简化微观管

理为导向，推动形成“深圳先行、湾区突破、全省推进”的

环评改革新局面。确定鼓励大胆改革、注重系统推进、强化

分类管理的基本原则。第二部分提出具体改革举措，根据国

家对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关

要求，支持深圳及大湾区各地市在环评领域加大改革力度、

先行先试。在强化区域规划环评实效的基础上，严格重点行

业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简化一般行业建设项目环评管理，具

体包括试行环评豁免、告知承诺制、精简环评文件内容等。

推动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融合。优化环评审批服务。第三部

分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完善配套政策、加强环评编制的监督

管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等措施，保障环评改革有效推行。


